第5屆市長、第11屆議員暨第11屆里長選舉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宣導工作實施計畫（草案）
1、 依據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。

2、 目的：
    向臺北市選民闡揚第5屆市長、第11屆議員及第11屆里長選舉為政府推行民主憲政，落實民主政治之連貫措施與積極意義，宣示政府端正選風、反賄選、反暴力之決心與作法，加強國人對民主政治、選舉制度之正確認識，期使本市選民重視所擁有之選舉權踴躍投票，達到選賢與能之目標。

3、 宣導重點：

1、 闡揚第5屆市長、第11屆議員暨第11屆里長選舉之目的及重要性。

2、 報導選務工作實況並適時提醒民眾應行注意配合事項，宣導選民踴躍投票。

3、 呼籲民眾守法、守分、明理、明智，重視選舉權之行使。

4、 加強對候選人競選有關規定的宣導。

4、 宣導要領：

1、 中心目標持續宣導：

    以選賢與能，守法節約，強調選舉之參與及社會安定、國家安全之關聯性，提高投票率，為此次選舉宣導工作中心目標，作持續性之宣導。

2、 法令規章重點宣導：

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有關選舉之法令規章、反賄選等為主，尤其是極須選民瞭解之事項為加強宣導重點。

3、 選務措施適時宣導：

    對於重要選務措施及選舉人應行注意事項，適時機動作動態性之宣導。

5、 宣導項目：

1、 法規宣導：

（1） 透過臺北市政府相關局、處暨各區公所利用各種活動，向民眾宣揚民主政治之重要措施。

（2） 製作有關全民參與踴躍投票、反賄選、重視選舉權之行使等海報，宣示本次三合一選舉之重要性。

2、 重要選務工作宣導：

（1） 針對選舉人、候選人有關之選務工作事項，加強宣導。

（2） 依據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，委請機關及新聞媒體刊登選務進行中各項重要公告。

（3） 選舉投票日（99年11月27日）之宣導；呼籲選民踴躍投票，提醒投票時間，自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，及前往投票時應攜帶投票通知單、身分證及私章。

（4） 報導選舉結果：
投票日當天本選舉委員會將設置開票中心，計票統計透過網路提供電視及廣播媒體轉播，並設置及時開票系統，讓民眾可在本會網站查詢選舉結果。

6、 宣導方法：

1、 編印宣導資料：

（1） 配合中央選舉委員會印製宣導標語張貼各區里公告欄及投票所，以擴大宣導。另印製選舉海報張貼各里公告欄，廣為宣導。

（2） 加強宣導投票方法，減少投票人因撕毀選票或攜出選票等構成違法行為。

（3） 提醒選民投票時通信產品之限制及規範，避免選民因不瞭解而違規。

（4） 鼓勵選民踴躍投票及注意選舉日投票起訖時間。

2、 編印選舉公報：

彙集各組候選人之號次、相片、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性別、出生地、推薦之政黨、學歷、經歷、政見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，編印選舉公報，分送本市各選舉人家戶，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，以擴大宣導。另為協助視障選舉人了解各候選人之背景、政見，特錄製有聲公報，由區公所派員分送視障選舉人參考。

3、 網際網路宣導：

    運用臺北市政府、各區公所及本會網站，將選舉訊息上網公告週知，宣導民眾注意本身權益。

4、 加強與新聞界及基層之聯繫：

（1） 設置媒體作業室，隨時發布選務消息，並適時舉行記者會，報導選務進行情形。

（2） 指定新聞發言人與新聞聯繫人安排媒體、記者實地採訪選務工作及競選活動。

5、 利用各種通路宣導：

（1） 透過臺北市各區、戶所電子看板、鄰里網頁、各級學校、大眾交通運輸（含捷運）、垃圾車、環保資源回收車等進行各項宣導公告選民周知。

（2） 請本市各區公所利用各種基層會議，加強宣導。

7、 本計畫內容所需各項經費由選舉經費項下支應。
